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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艺术学院本科学生信息员管理办法（试行）
内艺教发〔2022〕46 号

为加强教学质量监控，完善教学信息检查、评价及反馈机制，进一步健全本科

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充分发挥学生参与教学管理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的主体作用，

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一条 学生信息员的选聘

1.学生信息员的条件

（1）思想政治素质好，能客观公正地反映教学和教学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2）成绩良好，学有余力，敢于发表意见，有参与教学服务的积极性。

（3）有较强的的组织协调能力、观察能力以及良好的文字表达和口语交际能力。

2.学生信息员的选拔与聘任

（1）各教学单位推荐符合遴选条件的全日制本科生为学生信息员，原则上每个

专业方向推荐 1-2 名学生信息员。

（2）学生信息员每年 10 月聘任一次，学生毕业时自动解聘。

第二条 学生信息员职责

1.收集学生对学校在教书育人、教学管理、学术氛围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2.收集教师在教学态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考核形式、教书育人、为

人师表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3.收集各教学单位在教学管理工作、提高教学质量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4.收集学生对教学计划、教学管理、教学评价、教学活动中教风、学风和考风

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5.参加学校相关会议及各项活动，每月月底至少填写并报送一次《内蒙古艺术

学本科学生信息员反馈记录表》（见附件）。

6.认真履行职责，尽可能公正和准确的反映问题，积极开展工作，在工作中不

断提高收集、综合和表达信息的能力。

第三条 学生信息员管理

1.学生信息员由教务处负责组织建设和管理，并进行业务指导；教务处不定期

组织召开学生教学信息工作会议，总结工作、交流经验，更好发挥学生信息员的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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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生信息员独立、客观收集与反馈学校教学的各种真实信息，只对教务处安

排的各项工作任务负责，不受其它职能部门和教学单位的影响和约束。

3.学生信息员每月月底反馈信息至教务处，教务处进行统计分析，经查证后，

把重要教学信息通过报告形式进行反馈；对异常教学情况提出整改建议，由相关单

位和个人落实推进，并及时报告持续改进效果。

第四条 学生信息员的待遇

1.学生信息员视为二级学院学生会干部，并享有同等待遇。

2.对于表现出色、成绩突出的学生信息员授予“优秀学生信息员”称号，并在

全校进行表扬。

3.各相关职能部门及教学单位应高度重视学生信息员队伍的建设和管理，支持

其工作，并有责任保护学生信息员的权益。

4.学生信息员如在任期内无故不参加活动两次以上，工作作风散漫，出现违反

校纪校规现象等，取消其学生信息员资格。

第五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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